
儿子被困电梯后紧急呼救，获

知消息的父亲和亲属赶来施救时，

电梯门意外开启，被困者的父亲不

幸坠落电梯井身亡。 4 月 15 日，记

者从永昌县了解到，这起事故发生

已经 3 个多月，但有关这起因电梯

故障引起的意外坠井事件仍存诸

多疑点，事故原因调查进展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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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被困电梯 父亲施救坠亡电梯井

事发永昌县供销大楼 事故调查已三月仍进展迟缓

儿子被困电梯内 父亲救援意外坠亡

4 月 15 日，记者在永昌县见到了被困者

李松年。现年 42岁的李松年系永昌县供销大

厦三楼商户，从事家具、灯饰、厨卫用具经销

生意。 提起事发时的遭遇，李松年依然心有余

悸，难言心中的悲痛。

李松年告诉记者：“2014 年 1 月 1 日 14

时 20分许，我通过供销大厦的货运电梯向三

楼送货时，电梯突然出现故障骤停于二、三楼

之间，将我困在电梯内。 当时心里很紧张很害

怕，慌乱中我一边想办法自救，一边打电话向

供销大厦有关负责人和电梯管理员杨发理求

救，但供销大厦迟迟未能派出专业人员施救，

杨发理通过电话向身在兰州的电梯维修人员

咨询后， 对方让杨发理等人和被困在电梯内

的我自己处理。 ”

李松年告诉记者，就在自己被困电梯期

间，他的父亲、现年 63 岁的永昌县红山窑乡

高古城村五组农民李世文和其女婿陈科文

等人闻讯赶到供销大厦二楼电梯门口，对李

松年想办法施救。 突然听到有人大喊：“李松

年的父亲怎么不见了？ ”参与救援的人员发

现此时电梯间二楼的电梯门敞开，但没有电

梯轿厢， 李世文坠入距二楼深约五六米、内

有钢筋等杂物的电梯井道坑底，被陈科文等

人紧急救出后送往永昌县医院抢救，因头部

着地导致李世文颅脑严重受损， 当日 16 时

30 分许，李世文不治身亡。 李松年说：“父亲

被救起和送医救治期间， 我仍然被困电梯

间，直到 16 时 50 分，我才被杨发理等人从

楼顶用手动摇臂救出， 被困长达 2 小时 30

多分钟。 ”

事发三月 电梯困人原因仍不明

李松年告诉记者，事发后，受害人亲属向

永昌县公安局报警， 请求警方封锁故障电梯

进行调查， 并向供销大厦有关负责人报告了

情况， 警方当晚通知永昌县安监局以及金昌

市、永昌县两级质监部门介入调查。

4月 15日，记者在采访永昌县安监局时，

该局杜姓副局长告诉记者， 事故发生当日，安

监局接到报告后， 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但

由于电梯属于特种设备，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安监局将该事故的调查移交永昌县质监局负

责。 记者在永昌县质监局采访时，该局郑副局

长告诉记者，涉事电梯是一部货运电梯，禁止

人员乘坐。电梯故障导致乘客被困的原因仍然

没有调查，李世文的死亡是救援过程中发生的

意外事故，不应认定为电梯事故，而对电梯门

打开的原因，郑副局长表示尚不清楚。 郑副局

长告诉记者，电梯经检验合格，在每年 3 次以

上的监管中发现电梯各种资料齐全。

四处奔波 家属依然难讨说法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特种设备出厂时，

应当随附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

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

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 并在

特种设备显著位置设置产品铭牌、 安全警示

标志及其说明。 ”李松年及供销大厦的部分商

户告诉记者， 该电梯中常年看不到任何警示

及检验标示，也没有明确的货运电梯标识，长

期存在客货混运的现象， 也多次发生过电梯

故障。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永昌县质监局提供

给记者的有关该电梯的档案资料部分信息混

乱，在该电梯的检验报告中，设备名称为“杂

物电梯”，而设备类型为“乘客电梯”。 该电梯

安装维保单位于 2012年 12月 5 日取得特种

设备（电梯） 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而早在

2011 年，该公司已经与瑞丰公司签订了维保

合同，此前的 2009年，电梯已经安装调试。

李松年告诉记者：“我为父亲送葬期间，

供销大厦的管理方永昌瑞丰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瑞丰公司）相关负责人前往吊唁时，

明确表示待丧事办完后协商处理善后事宜，

但在此后却对此事一直推诿。 ”

李松年说：“为了给父亲讨个说法， 我和

亲属向永昌县安监、质监部门索求答复，两部

门都简单进行口头答复， 无书面调查材料可

提供。 在连续多日的四处奔波后，我们仍然得

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

记者在采访瑞丰公司时， 该公司法人蒋

经理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该公司没有接到任

何部门对该事故认定的书面材料， 无法就这

起事故与当事人展开商谈。 金昌市质监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电梯发生故障，应当有专业的

救援人员和正当的救援措施避免意外。 针对

这起电梯故障及引发的次生事故， 以及电梯

资料中存在的疑点， 金昌市质监局将尽快展

开调查。 文 /图 本报记者 张永生

被辞退员工状告嘉市园林局

19人讨薪索赔 2012万元

本报嘉峪关讯（首席记者董开炜）因工资待遇、合同关系纠纷，嘉峪关市园林局 19 名被

辞员工状告园林局讨薪索赔。 这起历时 3 年历经三级法院 6 次开庭、由省高院发回嘉峪关

市中级法院再审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3 月 26 日经嘉峪关市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后候判，19

名员工的讨薪索赔数额由当初的 336万元追加到 2012万元。

2007年 10月，嘉峪关市园林局面向社会招用园林绿化、治安监察、卫生保洁等岗位员

工，时年 35岁的李云刚与 70多名失业人员经过考试被录用，并与园林局签订了劳动合同，

被安排到园林局所属的嘉峪关东湖生态旅游景区和迎宾胡等场所工作。 2011 年 5 月 27

日，园林局要求员工签订合同，但告知他们要签订的合同是用工单位为嘉峪关市就业服务

中心的“公益性岗位合同”。 2011 年 6 月，李云刚等 19 人向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法院判令嘉峪关市园林局与他们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按合同约定支付 19

人的加班工资及差额工资 336万多元。

该案经两级人民法院 5 次开庭没有最终结果,2013 年 10 月，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

由发回重审。 2014年 3月 26日上午，此案由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派 2013年 9月刚刚

成立的嘉峪关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李云刚等 19 名员工变更了诉讼请求，将诉讼标的由当初

的 336万多元追加到 2012万元。 记者了解到，高额讨薪索赔标的中，包含 853 万多元的违

约赔偿金，其余 1160万元是 2007年至 2014年期间的差额工资、保险费及加班工资。

事发商场。

4月 15 日，酒泉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组织全市各县进行联合人工增雨作业，发射

人工增雨弹 64枚，区域内过程降水量达到 3毫米至 10毫米，缓解了当前的旱情。

据了解，2013 年 9 月中旬以来，酒泉市连续 210 天未出现有效降水天气，全市遭遇

严重干旱。 本报首席记者 董开炜 摄


